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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調處制度之功能，進而斟酌考量採強制調解前置主義，俾有效緩解訟源。當醫療糾紛

發生時，病人或其家屬可以選擇訴訟方式，對醫院及醫師進行法律訴訟，亦得與醫院及醫

師進行協商、調解而達成和解。如能善用訴訟外的紛爭解決機制，除可使醫院或醫師免於

訟累、減少醫師面臨訴訟之心理壓力外，亦可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對於病患及其家屬而

言，亦能更迅速的獲得慰撫或補償，對於社會資源及醫病關係之和諧，往往比訴訟方式解

決紛爭之功效更為有效。 

五、鑑定為醫療糾紛爭議事件之核心，為增進鑑定之公信力，行政院醫事審議委員會對鑑定事

項允宜強化品質、效率、並提高透明度；我國醫療鑑定案件，大多數交由醫審會鑑定小組

作成鑑定意見書，足見醫審會就醫療糾紛鑑定而言，居於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因此，如

何「提升公信力」、「加強透明度」、「提升效率」、「擴大紛爭解決的功能」以符合民

眾的期盼，免除「醫醫相護」、「黑箱作業」的批評，應是值得努力改善的目標。 

（四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軍勇固案擬將整體兵力調整至 17 萬

，質疑國防部所據為何？若是為了達成募兵規模比例為終極

考量、為了杜社會輿論悠悠之口，籲請政府審慎為之。軍隊

兵力結構與組織之所以會調整，必定是由許多主、客觀因素

影響，如國際戰略環境、外在軍事威脅改變，但不論理由為

何，「國家與國防安全」係為最重要的考量，軍隊規模暨兵

力需求當然就必須滿足這樣的需求。因此；確立威脅之後，

就要考量衝突或戰爭的方式，再建構適切的「打、裝、編、

訓」。如果人力精簡的同時，火力或戰力相對強化，戰力或

許不致因此打折，但是在成熟的人員精簡後，後續兵源無法

即時補強，那就可能會形成部隊戰力的嚴重罅隙。事實上；

國軍從精實案迄今，兵役由三年減到 11 個月，國軍訓練成效

、真正戰力如何？相信國防部心裡最清楚，真正發生戰事時

，現在的國軍戰力，及國防部長所說的：「可撐一個月」，

究竟是可以如當年八百壯士的堅強抵抗一個月？還是；只是

用無能抵抗的生命去拖延一個月！本席警告；若單以軍隊佔

人口總數比例來合理化部隊規模縮減的影響，而不考量威脅

、戰爭型態與戰法等因素，建構出有效嚇阻的兵力結構，將

是國家及全體人民最大的夢魘，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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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勇固案」兵力結構規劃，戰規司軍制編裝處稱，國軍各項兵力目標規劃，均依國家未來

整體作戰需求，以符合「軍事戰略需要」、「未來戰爭之要求」等原則調整，以持續建構

堅實國防力量。國防部同時亦將國家可獲得人才、財力、物力相關資源及人口比率，均已

納入國軍兵力目標規劃中。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美伊的「不對稱戰爭」中，政府應就我

國有限的國防資源重新分配合理的國軍兵力結構，這樣子的理論乍看之下沒錯，但問題的

關鍵在；不論如何的裁減，都必需要能確保國家暨國防的安全。 

二、建軍與兵力規模應從人事時地物來看。在人方面，只要素質高，遠勝於兵力數倍；在事方

面，什麼事會引起台海戰爭，一旦戰爭，又要撐多久？台灣應該以獨自、在美軍沒介入的

情況下，支撐一個月為評估兵力規模。於地的方面，應該設定決戰地點，是境外決戰或岸

外，決戰地點也都影響兵力規模。在物的方面，用什麼武器，也有影響，一旦受到攻擊，

台灣應該有報復性能力，這才是嚇阻力量。再來是怎麼打，是以海空軍為主，還是會有陸

地巷戰，是局部還是全部？有沒有守土必要，守土守到那裡？這些條件都要設計好，才能

談兵力結構及數量。 

三、國軍歷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兵力結構與編裝調整後的現行作業程序、作戰驗證與準

則調整正進入發展成熟階段，現在又要面對勇固案，多次波動下，不知國軍的結構體質能

否承受？事實上，軍隊兵力結構與組織調整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國際戰略環境趨向和

解，外在整體軍事威脅顯著降低，已無軍隊整備與動員的急迫性需求，裁軍理所當然。反

之，面臨戰爭威脅國家，因為生死存亡攸關，必然以國防安全為最優先施政項目，軍隊規

模自然也要呼應這樣的需求。因此，如以色列、南韓等國，不僅繼續維持徵兵制度，也針

對軍事威脅，強化軍備發展與針對性兵力部署。 

四、裁減部隊絕對不能只以降低規模，達成募兵比例為終極考量。應該考量假想敵的事實及可

能軍事擴張，預想對台灣的重大影響，維持強大常規武力，精簡非直接投入戰爭的機構，

才能避免裁減過程中，形成外敵可趁之機。更重要的是，不能單以軍隊佔人口總數比例來

合理化部隊規模縮減的影響，而應考量威脅、戰爭型態與戰法等因素，建構出能有效嚇阻

的兵力結構。如果勇固案的目的是考量募兵招募不足，降低兵力規模可以減少人數不足的

壓力。用這樣的邏輯推論為真，那不但違背了整個國防轉型與兵力結構調整的合理性，更

將為國家及國防安全帶來極大的夢魘。 

（四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政府推動長照政策緩慢，衛福部雖承

諾會全力推動，但完善的長照制度，有待落實於社區化，亟

須政府相關部門鼎力配合。例如勞動部提升專業照服人員人

力，教育部推動照護職訓，內政部檢討鬆綁長照空間法令，

但眼下卻是各機構互踢皮球，民間團體個個自力救濟，只聞

政策聲，不見執行力的情形。不可諱言，政府對於老人安養


